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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德飞

22 故事二：棘手的离婚纠纷案

33 故事三：手撒石灰解纠纷

陆华停：壮语沟通接地气 手撒石灰勇断案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在广西

武宣县，有一位双语法官，他用壮汉双语审理案件，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他通过自己司法便民利民的工作，用行动向人民做出承诺——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他名叫陆华停，壮族，武宣县桐岭镇人，现为武宣县人民法院桐
岭人民法庭负责人。他向记者讲述了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个个生动而曲
折的故事。

“在壮族聚居地区审理案件时，为了
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往往需要使用壮语进行调解、开庭。如

‘回避制度’这个术语，开庭时当事人不懂
汉语很难理解。这时，我就会用壮语向当
事人解释，意思为‘需要换人进行案件审
理’，当事人听后就明白了。”陆华停在武
宣县人民法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遇
到错综复杂的案件时，有时候用壮语审理
案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017 年，陆华停主办的原告余某诉
被告武宣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余某的独生女住院分娩时发生意外
死亡。从立案之初，余某就向法院宣泄各
种不满，后来因对鉴定机构鉴定其女儿死
因结果不服，多次大闹法院，要求重新鉴
定。但因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法院不
予准许。在这种情况下，余某的情绪更加

激动，三天两头跑到法院，工作人员每次
接待他气氛都很紧张。

陆华停想到余某年过六旬，却要承受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成了“失独老
人”，失去了生活依靠，也失去了精神寄托
和最基本的赡养保障，情绪激动在所难
免。陆华停一边站在余某的角度安抚其
情绪，用壮语真诚劝慰，耐心解释，释
法明理，最终打破了老人的心理隔阂；
同时一边用汉语与武宣县人民医院代理
人进行沟通，最终使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武宣县人民医院一次性赔偿余某 56
万元。该医疗纠纷案顺利结案，成功化解
了双方的矛盾，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统一。

“用壮语做思想工作，拉近了与人民
群众的距离，入心入脑，真诚到位，效果很
好！”陆华停深有感触地说。

“壮族群众都是很淳朴的，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廖某与韦某的离婚纠纷案。”陆华停向记者讲述第
二个故事时说。

廖某与韦某是恩爱夫妻，生育有2个可爱的孩
子，但是后来女方突发精神类疾病 （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而且久治不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的规定，这种情况是
符合离婚条件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安置好女
方。陆华停在将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了解到，
廖某家是贫困户，女方韦某的娘家也是贫困户，
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

怎么处理好这件棘手的案件？陆华停想到必
须要把工作做细做实，他和同事们到金秀瑶医精
神病医院了解韦某的病情，医院的主治医师说，
韦某前几天接到其父亲的电话，得知廖某起诉离
婚后，病情很不稳定。

此时，陆华停意识到，跟韦某谈话时要注意
方式和措辞，要以真诚打动人心。刚开始，韦某
看见来的只有穿着制服的陆华停和他的同事，便
一脸失望地问：“我老公没来吗？”陆华停用壮语
告诉她，这次是来了解情况，想办法帮助她解决
问题的。

身处异地的韦某听到陆华停用家乡壮语和她
沟通时，紧张的情绪一下缓解，脸上开始露出了

笑容。谈话到最后，韦某用壮语跟对陆华停说：
“哥法官（编者注：壮语倒装句，即“法官哥”的
意思），我想过离婚的事，我老公一个人赚钱要养
两个小孩和老人，还要赚钱给我治病，我也不想
拖累他，可我这病反反复复没有个准数，我父母
年纪大了，加上家庭条件又不好，希望他能把我
安置好。”

一个女人，在最孤苦无援的时候心地还是那
么善良，性格还是那么淳朴，韦某的这番话深深
地打动了陆华停。陆华停也由此判断这个时候韦
某应该不属于发病时期，应该是属于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为此，陆华停建议对韦某进行司法鉴
定，双方接受了建议并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的结
果是韦某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陆华停在做男方廖某的思想工作时，廖某对
陆华停说，父母年老体弱，负担重，但他会尽量
让女方安心。最后经过多方筹措，廖某不仅把韦
某在医院的医药费结清，还一次性补偿给韦某生
活费及医疗费 15万元，而且这笔钱是领调解书当
天就履行了。当天，在分别的时候，韦某交代廖
某要注意身体，照顾好小孩，廖某也表示往后有
时间会多带小孩去看妈妈。

“听了他们的道别，我心里很感动，也很欣
慰，我们用真情和汗水成功处理这个棘手的案
件，让我觉得工作再累也是值得！” 陆华停说。

“群众的事情当天能办好，绝不留过
夜！”陆华停又讲述他手把石灰一撒，土
地纠纷案立即顺利解决的故事。

2014年 6月，武宣县东乡镇发生一
起事关刘某 1、刘某 2、刘某 3的土地纠
纷。刘某 2、刘某 3系亲兄弟，虽然两人
较刘某 1年长，但论辈分，刘某 1为两人
的叔叔，三人因土地权属问题闹得不可
开交，最后，刘某2、刘某3二人到法院起
诉。

陆华停了解该案情后，及时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用壮语拉近心理距离，希望
双方互谅互让，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你
两个侄子年纪都比你大，六七十岁了，作
为叔辈你该考虑一下两个侄子的困难，
能让就多让些，给他们过个安心的晚年
嘛。”经过陆华停的耐心劝说，刘某 1心
有所动，但希望用自己另外的土地和侄
子二人交换。陆华停一听顿觉找到突破
口，于是找到刘某2、刘某3二人，说明刘

某1的想法，在陆华停的耐心劝说下，两
人同意换地。

2014年 6月 27日，陆华停与相关部
门人员一同来到纠纷现场对土地进行测
量。为了尽快化解矛盾纠纷，陆华停见
身旁有一桶石灰粉，他不顾皮肤可能被
灼伤的危险，立刻徒手抓起石灰粉，划起
线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测地划线，两
家顺利交换土地，案件得到解决。

陆华停不顾皮肤受损，手撒石灰划
线保公平，最终消除了两家的纠纷，挽回
了双方的亲情。这个法官“手撒石灰勇
断案”的动人故事，一时间在当地传为佳
话。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追求
目标和努力方向！”陆华停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据统计，仅 2017年，
他共办理案件 152件，其中执行案件 12

件，结案 12 件；民事案件 140 件，结案
137件，所结案件中调解的65件，撤诉的
31件，调撤率70%；2018年办理案件174
件，结案171件，结案率达98.3%，其中调
解 53 件，撤诉 93 件，调撤率达 85.4%；
2019年 1-5月，办理案件 71件，结案 49
件，结案率为69%，其中调解29件，撤诉
4件，调撤率达87.8%。陆华停在工作岗
位上兢兢业业，多次荣获各种殊荣，2015
年被评为武宣法院年度先进个人，2016
年被评为全市法院第二个“执行月”先进
个人，2017年被评为全区法院“百日清
案专项活动先进个人”，2018年被评为
全区基层法院“百名岗位能手”……

采访快结束时，陆华停一再对记者
说：“借此被采访机会，我想对我带领的
团队表示感谢，正是由于他们认真细致
地工作，有特殊情况都会第一时间和我
沟通，才让许多棘手案件得以顺利解
决。”

▲陆华停徒手撒石灰为当事人划线定界。

▲陆华停（左二）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陆华停（中）接受记者采访。


